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独立董事制度》等的有关规定，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作为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

表如下意见： 

一、 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审批的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人民币 150,000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人民币 35,000 万元；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相关担保额度合计人民币 260,0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

合计人民币 3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比例为 6.38%，占公司 2021年 6月 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比例为 6.47%。 

上述担保均履行了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二、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的专项说明及

独立董事意见 

截至报告期末： 

1、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经营性资金占用为

7,998.18万元，为正常经营业务过程发生的。 

2、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

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与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在报告期末的经营性资金占用属

于日常经营业务开展所致，公司已按照规定履行了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及

披露程序。 

三、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更好地聚焦

主营业务，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实

际发展需要。本次吸收合并的全资子公司，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均不构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议案。 



四、关于签订长期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系为给公司员

工、核心技术人员等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优

秀员工留才生根所需，同意该议案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是参照租赁市场行情，在不高于市场同类可比交易

价格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同意本

次交易。 

 

独立董事签名： 

 

许萍、王志强、林金堂、肖阳、王敏、邓乃文 

 

 

2021年 8月 25日 


